
【板橋榮家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篇】

購買數位機上盒需要注意什麼？

日期：113-8-29

一、 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規定，銷售載有侵害著作財產權

之電腦程式之設備器材，或指導、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

眾使用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電腦程式，視為侵害著作權。

如要購買數位機上盒，請注意其中沒有載有侵權影音軟

體，販賣者亦不能協助指導安裝侵權影音軟體，以免成

為侵害著作權之幫兇。

二、 電信管理法第66條第1項規定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符

合技術規範，經審驗合格，始得販賣。如要購買數位機

上盒，請注意其有通過NCC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審

驗，對消費者才有保障。

三、 電信管理法第65條第2項規定，為維持電波秩序，經主

管機關公告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，應經核准，始得製

造、輸入。如要購買數位機上盒，請注意其為合法進

口，以保障消費者自身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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